
單位：金額(千元)
表6-3-0(106年度)綜稅所得應納稅額及稅率5分位申報統計表 製表日期：109年02月01日

平均稅率 有效稅率納稅單位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稅後所得

金額 金額 金額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分位別

第1分位 1263418 1.15 0.06 99.94 5.00 0.062707109234995739 135314 234860425

第2分位 1263418 12.75 0.64 99.36 5.00 0.6467424198528933378 3370908 525562471

第3分位 1263418 22.89 1.14 98.86 5.00 1.14182950361799346761 9149229 790197532

第4分位 1263417 31.56 1.74 98.26 5.52 1.743929410901245102228 21680479 1223421749

第5分位 1263417 62.35 9.43 90.57 15.13 9.4319646461733151242812 297223862 2854018950

合      計 6317088 43.81 5.56 94.44 12.70 5.5626106689315959620919 331559793 5628061126

一、說明：（一）各項金額百分比是指該項金額與綜合所得總額之比值。
　　　　　（二）核定所得淨額係由該戶核定所得總額扣除各項免稅額暨扣除額後求得。
　　　　　（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